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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贖回債券

本公佈乃由諾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、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及二零一八年
十一月八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配售債券，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之
公佈，內容有關債券之主要條款修訂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
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佈所披露，(1)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，尚未行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為
270,000,000港元；及(2)於該等修訂後，本公司須於首個到期日按首次贖回金額贖回於
首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。而緊隨有關贖回後之尚未行使債券本金金額餘額不
得多於200,000,000港元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經本公司進行數次提早贖回後，於本公佈日期，尚未行使債券本金
金額之餘額約為190,000,000港元。

承董事會命
諾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鄧仲麟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鄧仲麟先生、許楓先生及黃玉麟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黃茜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雄輝先生、曾永祺先生、黃江天博士太平紳士及仇沛沅
先生組成。


